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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郭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法
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125民初
1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
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任海兵、孙美春：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立农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任海兵、孙美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照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内 0125 民初 116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薛强：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锦后旗支行与被告辛小如、薛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内 0826 民初 3105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辛小如、薛强
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锦后旗支行借款本金
133933.28 元并支付 2023 年 9 月 13 日之前的
利息为 46303.21 元（包括期内利息 28003.15
元和逾期罚息 18300.06 元）并从 2023 年 9 月
14日起至清款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合同所执行贷款利率的水平上上浮50%计
算支付利息（合同执行利率为基准利率水平
上上浮 50%，合同向下贷款的利率调整日为
每年的1月1日调整）。二、如被告辛小如、薛
强未按上述第一项规定的期限偿还全部借款
本息，则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锦后旗支行有权依法对被告所有的位于杭锦
后旗陕坝镇西二街康乐家园5号楼4单元502
号住房【不动产权证号蒙（2016）杭锦后旗不
动产权第0000158号】享有抵押权，对其折价
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3904元，
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 1952 元，公告费
200 元，合计 2152 元，由被告辛小如、薛强共
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速裁团队领取（2023）内 0826 民初
3105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李乐：
本院受理原告王瑞诉被告李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内0622民初9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李连登：
本院受理原告陈利军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内 0221 民初 235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述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贾海春、杨色楞：
本院受理呼振峰与被告贾海春、杨色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3 内 0602 民初 8729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偿还向原告借款3万元并承担利息9000
元（按月利率15%计算，从2021年12月15至
2023年8月15日）至给付之日至利息。2、由
被告2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由被告承担本
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 940（泊江海法庭）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的 30 日。开庭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 419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鄂托克旗汇邦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鄂托克棋盘井支行申请执行杨晓莲、鄂托
克旗汇邦汽贸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内 0624 执恢 299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缴款通知书、传票、限制高消费
令、失信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责令你自本
公 告 送 达 之 日 起 3 日 内 向 申 请 人 偿 还
1796880.21 元，并承担本案执行费、公告费、
评估费等相关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刘英男、张国庆：
本院受理原告宋大泉诉被告张国庆、刘

英男及第三人陈洪军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7104
民初444号起诉状副本［1、判令被告刘英男、
张国庆立即支付原告宋大泉债权转让款
52596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付
清债权转让款之日期间，以52596元为基数，
按日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2、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受理费］、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通辽铁路运输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内蒙古通达电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茂伟与被执行

人武素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内0902执恢473号执行裁定书
（追加内蒙古通达电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
本案被执行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刘海义：
本院受理原告冯怀宝与被告刘海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3）内 0102 民初
948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马狗拴：
本院受理原告裴喜根诉被告马狗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5000元；2、请求贵
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
29526.8 元（以借款本金 15000 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24%自借款支付次日起至2020年8月19
日止；以借款本金 15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4.8%自 2020 年 8 月 20 至 2022 年 4 月 6 日止
计算利息），并自2022年4月7日起以尚欠借
款本金 15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4.8%持续
计算利息至借款全部付清之日止；（以上诉求
金额合计：44526.8 元）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以及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丁博：
本院受理原告孙佳燕与被告丁博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委托
费用7万元及从2017年11月1日到被申请人
还清申请人期间，申请人受到的利息损失。
（其中从 2017 年 11 月 1 日到 2023 年 5 月 1 日
期间利息14052.5元：7万元×3.65%×66/12=
14052.5元）共计84052.5元】、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2023）内0102民初7666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刘慧君、马树春、梁军：
我院受理梁军与被执行人刘慧君、马树

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依据已发生法
律效力的（2014）新民四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
书。在执行过程中查封、评估了被执行人刘慧
君、马树春所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电影院街兰德民族大厦尚泉生活馆4
层4027号房屋。现即将进入网络拍卖程序，被
执行人刘慧君、马树春所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电影院街兰德民族大厦
尚泉生活馆4层4027号房屋评估价为305725
元，一拍降价幅度为 15%，一拍起拍价为
259866元。竞价增加幅度为2000元，保证金
为25000元。如第一次拍卖流拍、二拍降价幅
度为15%，二拍起拍价为220886元。竞价增加
幅度为2000元，保证金为25000元。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届满视为送达。自公告届满之日起
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顾维和：
本院受理的原告佟长泉诉被告顾维和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吐列毛
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张旭、董红霞、张单妮：
本院受理原告和林格尔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被告张旭、董红霞、张单妮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张旭、董
红霞、张单妮公告送达（2023）内 0123 民初
18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揣宝全：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仙芝与被告揣宝全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内0502民初746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原告李仙芝与被告揣宝全离
婚；二、婚生长女揣雨欣、长子揣雨航均由原
告李仙芝抚养，被告揣宝全自 2023年11月份
起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每月每人各给付子
女抚养费650元，于每月的25日前给付当月
的子女抚养费。案件受理费 300 元，由原告
李仙芝负担 150 元，由被告揣宝全负担 15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北郊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31日

分 类 信 息

■ 减资公告

经股东决定，内蒙古衡喜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105MAC-

RY6KB2B）将 注 册 资 本 从 50000000 元 减 至

11666688 元，现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内蒙古衡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31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汇颐丰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MA13NJ1219）将公

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内蒙古仕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50102MA13TYH78L）将 营 业

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

母亲王秀平、父亲张江将张君楠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H150067161，声明作

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31401部队90分队，银行开

户密码单丢失，核准号：J1910001251004，开户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军区支

行，账号：0602004109026700772，声明作废。

苏尼特右旗亿海绿色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丢失，印章编号：1525240001638，法人章

丢失，印章编号：1525240001641，法定代表人：刘

学军，声明作废。

内蒙古礼晟龙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人章

丢 失 ，法 定 代 表 人 ：许 洪 玲 ，印 章 编 号 ：

15029110026518，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康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0105082194784T，旧法人章（杨

帆）丢失，现法定代表人：杜鹏英，声明作废。

本 人 王 明 阳 ， 身 份 证 号 ：

150102197810293013，2023 年 8 月 11 日在万达未

来One购买商铺S1-116，现因个人原因，将认购

协议丢失，协议号：0000055，现声明作废。

化德县白音特拉乡色庆沟村老年人协会，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2036000177001，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化德县支行，账

号：336101040011547，声明作废。

化德县白音特拉乡色庆沟村老年人协会，社

会 团 体 法 人 登 记 证 书 丢 失 ，化 德 社 证 字 第

150922000015号，声明作废。

不慎将赵紫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150022777，声明作废。

不慎将李佳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150346257，声明作废。

乌拉特中旗华洋物流有限公司将车牌号为

（蒙 L69361）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道路运输证

丢失，证号：150824053639，声明作废。

蔚步娥（身份证号：132521196501183448）购

买锦绣嘉苑A区7号楼2单元3楼西户房，遗失购

房合同和购房收据，收据号：9505951，金额：

206178 元，开票时间：2018 年 12 月 23 日，声明作

废。

刘 彦 身 份 证 遗 失 ， 证 号 ：

152324199101146846，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2023年10月31日


